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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68         证券简称：尖峰集团         公告编号：2018-020 

债券简称：13尖峰 02      债券代码：122344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环保部门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新北卡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北卡”）

收到东至县环境保护局《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东环责停[2018]04 号)，现将

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的内容 

（一）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 

经我局调查，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你公司年产 500吨啶

虫脒项目在生产，201 车间废气处理设施活性炭吸附罐出气管道阀门呈关闭状态，

罐内废气从排污管口、活性炭更换进出口等溢出，现场气味较重。” 

以上事实，经我局 2018年 6月 22日现场（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

现场照片等证据为凭。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

二款的规定。 

（二）作出停产整治决定的依据和种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我局决

定：责令你公司实施停产整治。 

（三）停产整治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1、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立即停止生产，并采取整改措施，制

定并落实整改方案。 

2、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将整改方案报我局备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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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开。整改方案应当确定改正措施、工程进度、资金保障和责任人员等事

项。 

3、你公司完成整改任务后，应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将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和整

改信息社会公开情况报我局备案。 

4、你公司在整改期间不得有任何违法排污行为，未将整改任务完成情况报

我局备案不得恢复生产。 

停产整治的期限为：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至停产整治决定解除之日止。 

我局将对你单位停产整治情况实施后督察，并在解除停产整治后进行跟踪

检查。如你公司拒不按要求进行整改的或在恢复生产后又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形，

我局将根据你公司的违法情节及环境违法后果，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理。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公司如不服本决定，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

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池州市环境保护局或者东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在收到本决定

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东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局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整改措施 

公司知悉上述决定书后高度重视，立即要求安徽北卡积极配合环保部门检

查工作，停止违法行为，落实具体措施如下： 

1、针对该事件，公司责成尖峰药业立即成立环保事件应急工作组，负责对

此次事件进行调查、督促整改；同时安排公司所属各生产企业进行全面环保自查，

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2、编制整改方案，安排专项资金，对安徽北卡现有废气处理系统进一步升

级改造。 

3、在停产整改期间同时安排安徽北卡进行年度例行设备检修，确保复产后

生产设施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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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北卡将尽快完成整改并将整改完成情况上报环保局，争取早日恢复正

常生产。 

三、对公司的影响 

2018 年 1月，公司董事会批准，子公司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以收购股份

和增资的方式收购上海北卡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55%的股权，安徽北卡是上海北卡

医药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8年 5 月，完成了该项投资的工商变更登

记和交接等手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应用指南--企业合并》的规定，

公司自 2018年 6月份起将上海北卡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

范围。 

2017 年末本公司的总资产为 41.7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

26.27亿元，2017年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27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 3.48亿元。2017年末安徽北卡的总资产为 0.47亿元、净资产为 0.12亿

元，安徽北卡 2017 年全年营业收入为 0.46 亿元、净利润为-0.08亿元，安徽北

卡的总资产约为本公司总资产的 1.13%、营业收入约为本公司营业收入的 1.63%。

安徽北卡对本公司整体营业收入和效益影响较小。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 


